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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3753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是否承认和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

（2006年3月3日 [2005]民四他字第46号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： 你院[2005]黑高商外他字第1号《关于（株）TS海码路申

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》收

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 大韩商事仲裁院就（株）TS海码路

与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纠纷

，于2004年10月22日做出了第04113-0004号仲裁裁决。大庆派

派思食品有限公司在（株）TS海码路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后，以仲裁庭未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》第4条

和第8条的规定向其送达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为由主张拒

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。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开发协议和连

锁协议中明确约定“仲裁适用《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》

”，而本案仲裁庭按照该仲裁规则的规定通过邮寄方式向大

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送达了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，也

有证据证明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收到了上述开庭通知书

和仲裁裁决书。虽然仲裁庭在送达开庭通知书和仲裁裁决书

时未附中文译本，但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以及未附中文译本的

做法并不违反韩国仲裁法和《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规则》的

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

助的条约》中有关“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”和“文字”的规

定，仅适用于两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协助的情形，不适用于



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送达。大庆派派思食品

有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仲裁裁决存在我国参加的《1958

年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第5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，本

案仲裁裁决依法应予承认和执行。 此复 附：黑龙江省高级人

民法院关于（株）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

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（2005年lO月14日 [2005]黑高商外他字

第1号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